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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镇2023年营林生产预计划任务表

	
	
	
	
	
	单位：亩

	单位
	总计
	植树造林预计划任务
	油茶低产林改造预计划任务

	
	
	合计
	人工造林（含造林绿化空间造林、迹地人工更新）
	其他造林（含迹地人工促进萌芽更新、现有林非主伐性改造造林）
	

	资源镇
	1700
	1600
	1400（其中：油茶新造林1400）
	200
	100

	石溪头村
	60
	60
	60（其中：油茶新造林60）
	0
	0

	石溪村
	60
	60
	60（其中：油茶新造林60）
	0
	0

	浦田村
	150
	100
	100（其中：油茶新造林100）
	0
	50

	修睦村
	60
	60
	[bookmark: _GoBack]60（其中：油茶新造林60）
	0
	0

	金山村
	60
	60
	60（其中：油茶新造林60）
	0
	0

	官洞村
	100
	100
	100（其中：油茶新造林100）
	0
	0

	马家村
	250
	250
	150（其中：油茶新造林150）
	100
	0

	文洞村
	150
	100
	100（其中：油茶新造林100）
	0
	50

	永兴村
	150
	150
	150（其中：油茶新造林150）
	0
	0

	天门村
	100
	100
	100（其中：油茶新造林100）
	0
	0

	晓锦村
	200
	200
	100（其中：油茶新造林100）
	100
	0

	同禾村
	150
	150
	150（其中：油茶新造林150）
	0
	0

	沈滩社区
	170
	170
	170（其中：油茶新造林170）
	0
	0

	大合村
	20
	20
	20（其中：油茶新造林20）
	0
	0

	城关村
	20
	20
	20（其中：油茶新造林20）
	0
	0

	注：1.全镇植树造林总面积为各村造林面积的合计值；2.造林绿化空间指经造林绿化空间适宜性评估确定的造林范围；3.油茶低产林改造中修枝整形、疏伐植株、抚育施肥林分不纳入造林面积；4.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中央财政造林补贴、国家特殊及珍稀林木培育、森林质量提升和森林景观改造等获得资金补助的项目所应完成的造林任务以下达项目的文件规定为准，实施项目本年度完成的造林面积纳入本表中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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